
一、 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

未成年人实行收容教养是法律的

明确规定， 也是最具正当性的约

束措施

首先， 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

不能送入工读学校等专门学校进行矫治。 社

会公众甚至有的专家认为， “把这样的未成

年人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治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对工读学校法律定位和功能的误解。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 35条规定： “对

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 采

取措施严加管教， 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

治和接受教育。” 第 34条规定： “本法所称

‘严重不良行为’， 是指严重危害社会， 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 所以， 工读学校

只能适用于具有严重不良行为 （实质上是严

重的行政违法行为） 的未成年人， 而不能适

用于具有杀人、 重伤、 强奸等严重危害行为

的未成年人。 目前， 我国仅存不到 60 余所

工读学校， 且日趋萎缩， 客观上也难以承担

相关矫治职能。

其次， 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

不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 对不满刑事责任年

龄的未成年人不能予以刑事处罚， 从逻辑上

看似乎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 但是 《治安

管理处罚法》 第 12 条规定： “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不予处罚， 但是应

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依照上述规定，

不能对不满 14周岁的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

即使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 重

伤、 强奸等严重危害行为也无法适用该法。

再次， 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

不能适用社区矫正。 根据 《刑法》、 《刑事

诉讼法》、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等规定，

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裁

定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被剥夺政治权利监

外执行等 5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 适用前

提是已被审判判定有罪的被告人， 而不满刑

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不予刑事处罚， 因而

无法适用。

从理论上看， 收容教养是具有保安处分

性质的强制约束措施， 其适用具有危害预防

与教育矫治的双重功能， 类似于我国目前已

在 《刑事诉讼法》 中规定的对依法不负刑事

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 综之， 对

实施严重危害行为且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

成年人适用收容教养是合乎法律也最具正当

性的约束措施。

二、 准确理解收容教养的法

律适用及其条件

一段时间以来， 收容教养制度发挥效果

并不理想， 与法律规定的初心、 与人民群众

的期待尚有差距， 为破解未成年人教育与矫

治困境， 必须先要全面深入地对法律相关规

定做出准确理解。

首先， 《刑法》 中规定的“因不满十六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应当理解为： 未成

年人因不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能适用刑法

规定的刑罚， 而不能理解为： 未成年人因不到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处罚， 更不能理解

为： 未成年人因不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承

担任何责任。 任何人实施恶行都要付出相应代

价， 现代社会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遇考虑

而不予定罪量刑， 但并不意味若无其事， 实施

恶行的未成年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谴责和约

束， 即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收容教养。

其次， 对 《刑法》 中规定的“必要的时

候” 应当作实质理解， 而不能作形式理解。 应

当理解为“未成年人实施行为性质恶劣、 后果

严重， 且其家长或监护人管教确有困难”， 而

不能理解为“家长或监护人不同意收容教养”。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 28 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劳动

教养、 收容教养的， 应当从严控制， 凡是可以

由其家长负责管教的， 一律不送”， 显然上述

内容没有对法律规定作出合理的实质理解， 客

观上也造成了法律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再次， 对 《刑法》 中规定的“也可以由政

府收容教养” 应当作刚性理解， 不宜作弹性理

解。 我国刑法中多处规定了“可以” 或者“应

当” 的内容， 对此应当结合规范保护目的予以

理解， 而不能仅仅从字面予以理解。 如 《刑

法》 第 37 条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

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但是可以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

悔过、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或者由主管部门

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该条的第 2 个

“可以” 规定基本作刚性理解为“应当”， 对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的理解也应当作刚

性理解。

三、 克服实际困难、 努力构建

切实可行的收容教养运行体系

目前收容教养制度发挥效果并不理想， 客

观原因上也存在较多实际困难， 主要是： 收容

教养的执行机构不明确， 刑法中规定为“政

府”， 但具体由哪个政府部门执行尚不明确；

收容教养的程序规范不明确， 目前尚无全国统

一的程序规范， 多由公安部门自行掌握； 收容

教养的专门队伍建设薄弱等。

对此， 应当从以下方面考虑构建切实可行

的收容教养运行体系： 首先， 应当在全国层面

制定统一的收容教养适用规章。 司法部曾颁布

《少年教养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但在劳动

教养被废止后， 该办法如何适用尚需要研究；

其次， 建立统一的收容教养场所与机构。 目

前， 对未成年人进行收容教养的场所与机构较

为繁杂， 甚至存在与未成年罪犯混关混押现

象， 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

育矫治； 最后， 建议加强省级专门收容教养机

构、 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新建专门收容教养

机构。

目前， 我国部分地区建立了市级或者省级

专门收容教养机构， 但多数处于空转状态， 并

未发挥切实的法律职能， 应当加强省级专门收

容教养机构的人员、 经费、 政策保障等， 支持

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新建专门收容教养机构。

（作者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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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奥立

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 5 月 18 日印发的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 《武汉纪要》） 在第二部分“关于

毒品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

（一） 项“罪名认定问题” 中明确规定“贩

毒人员被抓获后， 对于从其住所、 车辆等处

查获的毒品， 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

品。 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

用于贩卖， 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法定罪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通常在抓获犯罪嫌

疑人后便即刻对其住所进行搜查， 其中将查

获的毒品认定为贩卖的毒品不存在异议。 问

题在于， 在部分毒品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侦

查人员在抓获嫌疑人当时没有从其住所查获

到毒品或者查获的“毒品” 经鉴定不含毒品

成分， 对此展开第二次搜查， 那么， 搜查到

的毒品能否认定为是贩卖的毒品， 存在较大

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第二次搜查与第一次搜

查往往相隔一段时间，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第二次查获的毒品和嫌疑人的行为之间缺乏

紧密的关联度。 另外，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搜

查时没有做到全面搜查， 其中产生的不利后

果不应由嫌疑人承担。 因此， 第二次搜查到

的毒品不能认定为是贩卖的毒品， 可以非法

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另一种观点认为， 第二次搜查是第一次

搜查的延伸，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嫌疑人住

所的毒品客观存在， 显然不能因为搜查相隔

时间的长短而改变认定的思路和方法， 所以

只要能排除他人藏毒栽赃的可能， 无论隔多

长时间都应认定为是贩卖的毒品， 应以贩卖

毒品罪定罪处罚。

上述观点均存在合理之处， 但同时也都

对这个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 在本文看

来， 认定二次搜查所查获毒品的性质需要结

合案件的全部客观证据综合进行判断。

首先， 判断“贩毒人员” 是认定前提。

有观点认为， 根据上述 《武汉纪要》 的规

定， 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构成非法持有

毒品罪、 窝藏毒品罪等犯罪， 从其住所查获

大量毒品， 而且嫌疑人并非吸食毒品者， 就

可以认定为是“贩毒人员”， 并适用这一条

款。 很显然，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一方面，

没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构成毒品类轻罪， 反而

通过将其推定为“贩毒人员” 适用毒品类重

罪， 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

《武汉纪要》 的上述规定并没有改变或降低

贩卖毒品行为的认定标准， 而是将与行为人

贩卖毒品行为在时空上存在紧密联系的毒品

也计入贩卖毒品的数量中， 实现毒品犯罪的

全面有效打击。

因此， 我们在讨论二次搜查所查获毒品

的性质前， 需要通过查明嫌疑人毒品上下家

的身份、毒资的流转情况、通讯联系情况等内

容判断嫌疑人是否确实存在贩卖毒品的目

的，构成贩卖毒品罪，以此确定嫌疑人“贩毒

人员”的身份。如果客观证据能够证实嫌疑人构

成贩卖毒品罪，那么，二次搜查所查获毒品就有

可能认定为是“贩卖的毒品”。 如果客观证据无

法证实嫌疑人存在贩卖毒品的目的， 只能证实

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那么，二次搜查所查获毒

品就无法认定为“贩卖的毒品”。

其次， 确定毒品归属是认定关键。 嫌疑人

住处的毒品必须是属于嫌疑人自己的毒品， 这

是 《武汉纪要》 上述规定的应有之意。 二次搜

查所查获毒品的性质之所以难以认定， 关键在

于嫌疑人被抓获的时间和搜查时间相隔较长，

其中就存在他人在搜查间隔进入嫌疑人住处藏

毒栽赃的可能。 因此， 必须结合嫌疑人住处附

近的监控、 环境、 毒品包装上指纹、 生物性物

质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充分排除他人进入嫌疑人

住处的可能性， 保证二次搜查所查获的毒品归

属于嫌疑人， 尤其是在二次搜查查获数量较大

的毒品的情况下， 对毒品的归属问题更应该从

严把握。

结合上述分析， 如果通过案件证据无法确

定二次搜查查获的毒品属于嫌疑人， 那么， 嫌

疑人对该批毒品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如果通

过案件证据可以确定二次搜查查获的毒品属于

嫌疑人， 那么， 案件的处理结果又因嫌疑人是

否为“贩毒人员” 存在两种情形， 若嫌疑人为

“贩毒人员”， 该查获的毒品属于“贩卖的毒

品”， 计入贩卖毒品罪的毒品数量中。 若嫌疑

人非“贩毒人员”， 该查获的毒品只能以非法

持有毒品等罪名进行认定。

最后， 明确毒品关联是认定难点。 《武汉

纪要》 上述规定基于毒品犯罪的打击效果以及

犯罪事实的或然性， 将与贩毒人员存在时空错

位的毒品推定为是“贩卖的毒品”。 这种推定

会随着时空错位的放大而变得薄弱， 具体表现

为贩毒人员被抓时间和搜查时间相隔越长， 搜

查所查获的毒品与贩毒人员之间的关联度越

弱， 对于司法机关的证明要求越高。 因此， 二

次搜查查获的毒品能否计入贩卖毒品罪的毒品

数量中， 关键不在于相隔时间的长短， 而在于

案件客观证据能否充分排除贩毒人员住处被

“污染” 的可能， 司法实践中认为只要搜查时

间和贩毒人员被抓时间相隔较长， 就否定其中

关联性的观点显然过于武断。

此外， 在个别毒品案件中， 贩毒人员实施

多起贩毒行为， 现有证据只能证实较早几起贩

毒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最后一起构成非法持

有毒品等罪， 此时， 二次搜查查获的毒品能否

跳过非法持有毒品等罪， 计入较早几起的贩毒

数量中？ 在本文看来， 二次搜查查获的毒品与

多起涉毒犯罪的最后一起已经存在较大的时空

错位， 如果再将前端涉毒犯罪加以延展， 那么

对毒品关联性的认定将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

如果肯定上述做法， 必然会得出只要嫌疑人实

施过贩毒行为， 后续从其住所查获的毒品都将

以贩卖毒品罪认定的结论， 这无疑会变相降低

认定贩卖毒品罪的证据标准， 不当扩大入罪范

围。 因此， 应明确只有当嫌疑人最后一起犯罪

为贩卖毒品的情况下， 才有必要讨论二次搜查

所查获毒品的关联性问题。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

立足客观证据综合判断二次搜查贩毒人员住处所查获毒品的性质

□张俊英

近年来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 重伤、 强奸等严重危害行为的事件屡

见报道， 社会舆论反应较为突出。 有关案件中涉案人由于不满法定年龄而无法予以刑事处

罚， 无不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 同时也引发法律界的高度关注。 然而无论是公众还是法律

界人士对类似事件的意见仍多逡巡于是否要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新一轮争议， 在当下

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可行。 当现实中出现低龄未成年人涉法难题就认为立法不足、 应当修法

的做法并不足取， 长期以来也存在某种误解： 似乎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且实施严重危害行

为的未成年人， 刑法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不然， 刑法虽未规定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

年人予以刑事处罚， 但是仍规定了必要的约束措施。 《刑法》 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 “因

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 38 条也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 目前，

造成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教育与矫治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立法不足， 而在于

现有立法规定没有落到实处。 对此， 需要在全面梳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从切实

可行的路径思考出发， 将收容教养规定的法定条件落到实处， 从而合理破解当前未成年人

教育与矫治的困境，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长治久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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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79

/9/26/80

/9/26/81

/9/26/85

/9/26/86

/9/26/87

/9/26/88

/9/26/90

/9/26/91

/9/26/93

/9/26/94

/9/26/98

/9/26/101

/9/26/102

/9/27/1

/9/27/3

/9/27/4

/9/27/5

/9/27/7

/9/27/8

/9/27/10

/9/27/12

/9/27/16

/9/27/17

/9/27/18

苏E3Q533

/9/27/20

/9/27/21

/9/27/22

/9/27/23

/9/27/26

/9/27/27

/9/27/28

/9/27/31

/9/27/32

/9/27/33

/9/27/34

/9/27/35

/9/27/37

/9/27/39

/9/27/40

/9/27/41

/9/27/45

/9/27/47

/9/27/48

/9/27/49

/9/27/54

/9/27/55

/9/27/56

/9/27/58

/9/27/59

/9/27/60

/9/27/62

/9/27/64

/9/27/66

/9/27/68

/9/27/69

/9/27/73

/9/27/74

FU656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正三轮
三轮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正三轮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4-B4中缝）

（续转A6-B6中缝）

序号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